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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上述小組委員會在 2 002 年 5 月 7 日舉行會議，席上有委
員要求政府就有關在九十年代取消若干可向當時的總督會同行

政局提出上訴一事，提供進一步資料。本文載述政府的回應。

初步移交行政上訴委員會初步移交行政上訴委員會初步移交行政上訴委員會初步移交行政上訴委員會

2 . 《行政上 訴委員會 條例 草案》 於 1993 年在 當時的立 法局
提出時，香港法例中有超過 100 項條文，訂明市民如不服政府
的行政決定，有權向總督會同行政局、總督或其他機關提出上

訴。

3 . 立法局參考資料摘要解釋－

“現 時 向 行 政 局 提 出 的 上 訴 有 很 多 涉 及 性 質 較 輕 微 的 事
項，例如 簽發、更 換和 撤銷各類較 次要的 牌照。這些較 輕

微的上訴 應從行政 局移 交出來，以 便各議 員有更充裕時 間

集中處理 當前的重 要政 策和策略事 宜。此 外，由一個獨 立

上訴委員 會聆訊上 訴， 可採用更公 開和劃 一的上訴程序 。

該委員會 將可公開 進行 聆訊、讓上 訴人有 權出席聆訊， 並

准許由律 師代表陳 詞。 這不單可改 善裁決 上訴的透明度 ，

更可提高司法的質素。 ”

“不 過 ， 委 員 會 於 成 立 初 期 不 適 宜 處 理 過 多 或 過 於 繁 複 的
上訴。因 此，在開 始時 ，委員會應 只接手 處理一般性和 簡

單的上訴 。對政策 或政 治方面有重 大影響 的上訴，將繼 續

由行政局 處理。各 決策 科檢討過其 負責的 各項條例後， 確

定有 28 類上訴宜即時轉交委員會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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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該條例草案於 1994 年通過成為法例，規定將根據 25 條條
例提出的上訴，移交行政上訴委員會負責。有關條例和決定，

表列於附件。

1995 年律政署的檢討年律政署的檢討年律政署的檢討年律政署的檢討

5 . 1995 年，隨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訂立，當時的律政署

遂對整套法例進行檢討，並研究由總督會同行政局聆訊上訴的

做法是否合適。當時，共有 92 項法例條文規定可向總督會同
行政局提出上訴或反對。

6 . 律政署的 研究涉及 檢討《香港 人權 法案》 第十條有關的法

理。該條文規定－

“ …任何人…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
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

7 . 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

( a )  當 涉 及 “判 定 ”任 何 人 的 “權 利 及 義 務 ”時 ， 授 與 法 定 權
利向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提 出 上訴 或 覆檢 的 安 排， 很 可 能

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的規定；

( b )  如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有 權 決 定有 關 暫時 吊 銷 或撤 銷 從 事
經濟活動的牌照的爭議，便會涉及權利的判定 (至於最
初簽 發 牌 照 時 的 爭 議 是 否 涉及 第 十條 所 指 的權 利 ， 則

不太 明 確 ， 但 在 目 前 情 況 下這 並 不重 要 ， 因為 簽 發 牌

照與 暫 時 吊 銷 或 撤 銷 牌 照 兩者 各 有不 同 的 上訴 機 制 ，

這個做法並不切實可行 )；

( c )  如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獲 賦 權 考慮 與 立法 方 面 有關 的 反 對
意見，則不涉及對權利及義務的判定；

( d )  雖 然 可 以 透 過 司 法 覆 核 來 質 疑 總 督 會 同 行 政 局 的 決
定，但一般而言這渠道並不符合第十條的要求；

( e )  香港 法 院 對 第 十 條 的 保 證 所受 到 的隱 含 限 制， 會 有 多
大的 接 納 程 度 ， 這 點 尚 未 明確 ； 不過 ， 如 事情 涉 及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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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眾利益，法院很可能會願意接納。

8 . 基於上述 結論，政 府檢 討有關 向總督會同行政局提出上 訴

的條文，一方面是為了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第十條的規定，

另一方面則旨在免除總督會同行政局為性質輕微的事項作出決

定的需要。該次檢討和其他立法措施實行以後，向行政局提出

上訴和反對的數目已經減少。

律政司

2002年 5月 10日








